
招標文件清單 

※
注
意 

廠商購買取得招標文件時，請依下列勾選項目詳細逐一核對招標

文件，如有短少應出具購買標單收據，即時(或截止投標前)向招標

機關要求補齊，廠商不得事後方藉提供之招標文件短少為由，而

於開標時要求補正或於簽訂契約時要求不予納入契約文件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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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標封 
7 2 2 

標案名稱：114 年度標售報廢財產、物品 

案    號：OT114001 

截止收件時間：114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7 時 00 分前 
(信封上應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，否則為無效標 ) 

投標廠商名稱： 

統        編： 

地        址： 

(填寫五碼郵遞區號)： 

電        話： 

4 2 

 

 

 

 

 
編號 

 掛   號 

 

貼    正 

 

郵    票 

國立北門高級中學（總務處庶務組） 
地址︰72242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 269 號 

National Beimen Senior High School 
請注意：收件後，即送庶務組(送達時間 114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) 

 
注意事項︰ 

一、 本外標封紙請粘貼於自製封套或不透明之容器，並應密封。 

二、 採購標的名稱及廠商名稱、統編、地址等，務必填寫。 

三、 投標截止日如有出入，以招標公告為準。 

郵遞區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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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  標  須  知(114.6.17) 

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，由機關填寫，投標廠商不得填寫或塗改。 

一、 本標案案號：OT114001。 

二、 本標案名稱：114 年度標售報廢財產、物品。 

三、 本標案領標方式：請至本校網頁最新公告下載標案文件。 

http://203.68.92.143/nss/p/f01 (公佈欄→公告彙整) 

四、 本標案標的參觀時間：等標期內上班日之時間(09:00～11：00、13：30～15:30)。 

五、 本標售金額預估金額：新台幣 80,000 元。 

六、 招標方式：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上傳財物變賣公告，徵求廠商提供報價單。 

七、 廠商應遞送投標文件份數：1 式 1 份。 

八、 截止投標時間：民國 114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7 時 00 分，當日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

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 1 個工作天同一時間截止投標。 

九、 開標時間：民國 114 年 6 月 24 日上午 10 時整，當日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

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 1 個工作天同一時間地點開標。 

十、 開標地點：本校行政大樓 3 樓會議室。 

十一、有權參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數：1 人。 

十二、本採購開標採不分段開標(資格與價格一次投標不分段開標)。 

十三、本採購：訂底價，公告底價。 

十四、決標原則：以標單中文大寫標價在底價以上之最高標者為得標，倘最高價有 2

家以上相同標價者，以最高價且相同標價者再行比價格 1 次，價高者得，如

比價之標價仍相同者，由主持人抽籤決定之，惟投標廠商如有未到場者，視

同放棄比價權利。得標人放棄得標者，其投標保證金予以沒收 (其詳細規定

依據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辦理 )。  

十五、決標方式為：總價決標，價高者得。 

十六、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： 

(1)廠商：廠商登記或設立證明。 

(2)廠商最近一期納稅證明。 

十七、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，本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供查

驗，查驗結果如與正本不符，係偽造或變造者，本校得解除契約，廠商不得

異議。  

十八、保證金：8,000 元整, 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。 

十九、招標標的之數量及得標廠商應履行之責任：數量以本校現場點交為準， 得標廠商應  

  於決標日(含當日 )起 7 個工作天內繳清標款，本校應於 3 個工作天辦理交付，得標 

  廠商並於 3 個工作天將招標標的全部清運完畢。載運標的物時得標商應自備機具、車 

  輛、人工，依指定標的物全數清運，逾期未繳清價款者，視為放棄得標，除沒收保證 



2 

 

  金外，應通知次得標人於七日內按最高標價一次繳清價款承購。 

二十、繳款：決標日 (含當日 )7 個工作天內一次繳清標款，始得清運標的物。  

二十一、投標廠商標價幣別：新臺幣。 

二十二、招標文件包括：如-投標標價清單。  

二十三、投標商應依規定填妥 (不得使用鉛筆 )本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

、投標標價清單，連同資格文件、規格文件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文件，

密封後投標。惟屬一次投標不分段開標者，以大封套合併裝封，外封套須書

明投標廠商名稱、地址及採購案號及招標標的。  

二十四、 投標文件須於 114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7 時前，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本校行政大樓

1F 總務處，地址：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 269 號。 



 

 

 

 

投標標價清單 
（本標單各標價均應以中文大寫填入。） 

標案名稱：114 年度標售報廢財產、物品 

標價總額：新臺幣 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 

    

廠商名稱： 

 

廠商負責人： 

 

開標結果由報價最高之廠商得標，若投標廠商報價結果均相同，則再行比價，

比價次數共 1 次，若報價仍均相同，則以抽籤方式由抽中之廠商得標。 

 

第一次比價標價總額：新臺幣   萬  仟  佰  拾  元整 

 

 

 

 

 

編號： 

(本欄由主辦機關於開標時編列與乙信封同一號) 

(

加
蓋
與
登
記
卡
印
鑑
相
符
之
印
章) 

印 

印(未填寫廠商名稱及負責人姓名者

標單無效) 

印(未加蓋公司印章者無效) 

廠商印章印 
 
負責人印 
    
 



案名

案號

項次 審查文件內容 機關審查

結果

1

2 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影本

（營利事業登記證，經濟部已公

告停止使用，不再作為證明文

件）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3 廠商最近一期納稅證明 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4 投標標價清單 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5 保證金:8,000元整 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6 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

（由招標機關查證）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審查

日期

審查

人員

總審查

結果

不合格

原因

□合格

□不合格

廠商名稱：

統一編號：

114年  6月  日

□有　□無

國立北門高級中學

廠商資格審查表

請廠商填寫並先行查核以下各

欄資料，勾選符合者。

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

□有　□無

□有　□無

□有　□無-其他附件：

   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

114年度標售報廢財產、物品

OT114001



委託代理授權書 

 

茲委託授權       君，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

代表本廠商出席國立北門高級中學辦理「114 年度標售報廢財產、物

品」(OT114001)之開標作業，並全權處理相關規定事宜，其一切行為

均代表本廠商之立場，本廠商願負一切責任。 

 

 

 

 

此 致 

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

 

 

 

委託人 投標廠商：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   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

附註：被授權人請攜帶身分證明以便招標機關查驗。 

 

中華民國 114 年 月 日 



114廢品拍賣清冊 

  

11401_電腦主機*125 11402_螢幕*155 

  

11403_筆電*9+外接硬碟+置物櫃 11404_印表機*10 

  

11405_事務機*5 11406_網路 hub+置物櫃 



  

11407_油印機*1 11408_影印機*1 

  

11409_海報機*2 11410_監視主機、鏡頭 



 

 

11411_小冰箱 11412_洗衣機 

  

11413_脫水機*6 11414_電扇一批+割草機 

 

 



  

11415_馬達*4 11416_1對 1冷氣*23 

  

11417_箱型冷氣*3 11418_線鋸*3 

 

 



  

11419_瓦斯爐*6 11420_鐵櫃*8 

  

11421_飲水機*4 11422_鐵櫃*8 

  

11423_電錶*110+電話*6 11424_熱泵*2 

 

 



 

 

 

  

11425_椅類*17+木書櫃*1 11426_TOA音箱*4+主機*4 

  

11427_無人機*1 11428_重訓器材一批 

  

11429_版畫壓印機 11430_大照明燈 



  

11431_滅菌釜*1 11432童軍帳廢品一批 

  

11433_鋁框窗戶紗窗一批 11434_讀卡*2+掃瞄器*5 

  

11435_交流變電器一批 11436_廢五金一批 



  

11437_廢五金一批 11438白鐵廢五金+鋁門一批 

  

11439_投影機： 

NEC*17+EPSON*38+OPTOMA*6 11440_電腦、電子廢料一批 

 

 

11441_冷卻水塔  



 


